
盐城师范学院 2021 年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
资格复审及考试公告 

 

经研究，盐城师范学院 2021 年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资

格复审及考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资格复审 

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下午和 5

月 14 日上午到江苏省盐城市希望大道南路 2 号盐城师范学

院新长校区体育馆进行现场确认。01 岗位（男生宿舍辅导员

应届毕业生岗位）、03 岗位（男生宿舍辅导员社会人员岗位）、

04 岗位（女生宿舍辅导员社会人员岗位）原则上 5 月 13 日

下午 14:30—17:30 完成资格复审，02 岗位（女生宿舍辅导

员应届毕业生岗位）原则上 5 月 14 日上午 9:00—11:30 完

成资格复审。 

应聘人员请一律从盐城师范学院新长校区西大门进出，

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现场确认作弃考处理。应聘人员提供的

所有材料、各单位开具的应聘人员证明材料均须真实有效。

盐城师范学院人事处根据应聘人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审核。经

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对应聘人员立即取消应聘和录用资

格或解除聘用合同。情节严重的，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

员诚信档案库。资格复审不通过人员不得参加考试。未在规

定时间内进行资格复审的做弃考处理。资格复审通过后由应

聘人员本人领取准考证。 

复审时须查看应聘人员有关材料的原件及收取复印件。 

1.主要学生干部或工作经历证明 

院级主要学生干部经历须由学院党委（总支）出具证明，



校级主要学生干部经历须由校团委、学生管理部门出具证明，

证明中须明确任职职务和任职起止时间（具体到月份）；高校、

企事业单位任职工作经历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（不含校内其

他二级部门或二级单位）出具证明，证明中须明确任职职务

和任职起止年月，工作经历不含个人学生时期实习、兼职工

作经历。 

2.身份、学历、学位和政治面貌等证明 

报考 01 岗位、02 岗位的应聘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：有

效身份证件；2019 年、2020 年毕业人员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

证书、就业推荐表和未签订的就业协议书，国（境）外教学

科研机构学习人员除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外还须同时提

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；2021 年

应届毕业生，提供就业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或应届毕业生证

明（就读学校学生工作处（部）或研究生工作部（研究生院）

出具，须注明获得学历学位证书的时间）。国（境）外教学科

研机构学习同期毕业人员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；所在党组织出

具的中共党员（中共预备党员）证明。 

报考 03 岗位、04 岗位的应聘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：有

效身份证件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，国（境）外教学科研机

构学习人员须同时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《学历学

位认证书》；所在党组织出具的中共党员（中共预备党员）证

明。 

3.资格复审通过的应聘人员须提交本人 2张 2寸近期免

冠彩照（须与报名上传照片同底），用于准考证打印。 

二、考试的组织实施 

1.笔试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5 日 09:00—11:00。笔试内



容为与应聘岗位相匹配的知识等。笔试不指定辅导用书。笔

试 成 绩 将 在 盐 城 师 范 学 院 人 事 处 主 页

（http://rsc.yctc.edu.cn/）进行公布，应聘人员可凭身份

证号、准考证号查询本人成绩。在笔试成绩合格者中，从高

分到低分，按各招聘岗位（岗位编号）拟聘用人数 1：3的比

例确定面试人选。笔试成绩合格人数不足该比例的按实际人

数确定面试人选。面试人员名单将在盐城师范学院人事处主

页（http://rsc.yctc.edu.cn/）公布。请应聘人员保持联系

方式畅通，以便学校通知相关事宜，无法联系者视为自动放

弃。 

2.面试时间：2021 年 5 月 16 日。面试满分为 100 分，

合格线为 60 分。面试按照我校制定的面试办法执行。面试办

法 将 在 面 试 前 在 盐 城 师 范 学 院 人 事 处 主 页

（http://rsc.yctc.edu.cn/）公布。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和

地点参加面试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。面试成绩当场通知应聘

人员。面试没有形成竞争的岗位，应聘人员的面试合格成绩

须达到面试总成绩的 70%。面试不合格者，不予录用。面试

前我校将组织人员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复审。 

3.总成绩：根据招聘岗位（岗位编号），采用百分制计算

应聘人员总成绩，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。总成绩计算方法：

总成绩=笔试成绩×50%+面试成绩×50%；总成绩合格线为 60

分，总成绩不合格人员不予录用。 

笔试成绩、面试成绩、考试总成绩均计算到小数点后两

位数，尾数四舍五入。 

三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

请应聘人员认真阅读《盐城师范学院 2021 年公开招聘



专职辅导员资格复审及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告知暨

考生承诺书》（见附件）。   

四、公开招聘工作政策咨询 

盐城师范学院人事处负责此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政策

咨询。 

咨询电话：0515－88258050、0515－88258258 

联系人：陈老师、孙老师 

 

附件：盐城师范学院 2021 年公开招聘专职辅导员资格

复审及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告知暨考生承诺书 

 

 

盐城师范学院 

2021 年 4月 23 日 


